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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27        证券简称：博迈科       公告编号：临 2022-008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拟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天津博迈科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天津博迈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迈科资管”）拟与彭文成先生（公

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共同出资人民币 1,300万元成立天津博迈科新能

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博迈科资管拟作为普通合伙人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为 76.92%；彭文成先生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货币

出资人民币 300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为 23.08%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彭文成先生控制的主体，即天津博迈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提供房屋租赁服务）累计次数为 1次，交易金额为人民

币 45,600元。除此之外公司与其再无其他关联交易。 

 风险提示：拟成立的合伙企业在投资设立及运作中可能受市场环境、行

业发展、经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投资、经营等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

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为拓宽公司产业链布局，推进公司转型升级，公司全资子公司博迈科资管拟

与彭文成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共同出资人民币 1,300万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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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天津博迈科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新能源产业的基础设施和科技创

新类的公司进行投资。博迈科资管拟作为普通合伙人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000万

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为 76.92%；彭文成先生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货币出

资人民币 300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为 23.08%。 

彭文成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故本次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于 2022年 2月 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彭文成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彭文成先生控制的主体，即天津

博迈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提供房屋租赁服务）累计次数为 1次，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5,600元。除此之外公司与其再无其他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彭文成先生，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实际控制

人，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兼任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裁、

博迈科海洋工程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天津成泰国际工贸有限公司监事、海洋

石油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天津中交博迈科海洋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本公司为彭文成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公司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专注于天

然气液化、海洋油气开发、矿业开采等行业的高端客户，为其提供专用模块集成

设计与建造服务。公司主要产品大类分为天然气液化模块、海洋油气开发模块、

矿业开采模块等，产品具体涉及十多种子类别。 

公司与彭文成先生之间的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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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投资设立标的基本情况 

合伙企业名称：天津博迈科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博迈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二十七路 53号辅助楼 200A

房间 

认缴出资总额：人民币 1,3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运行效能评估服务；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节能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依法核准为准） 

以上信息均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定的基本信息为准。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期限为长期。 

（二）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有限合伙人：彭文成，以货币认缴出资 300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23.08%，

实缴出资 300万元，于 2022-12-31之前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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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人：天津博迈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 1000 万元，

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76.92%，实缴出资 1000万元，于 2022-12-31之前缴付。 

（三）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按如下方式分配：按全体合伙人出资比例分配。

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按如下方式分担：按全体合伙人出资比例分担。 

（四）本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外

代表合伙企业。 

全体合伙人对本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条件以及选择产生

方式等事项约定如下： 

1、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备的条件为：必须是本企业普通合伙人；符合相关

法律规定的要求。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另行指定委派代表。 

2、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由普通合伙人天津博迈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

任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本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 

（五）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

况。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

营和财务状况，其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

由合伙企业承担。 

（六）除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普通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七）合伙人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对合伙企业的出资。 

（八）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合伙

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九）争议解决办法 

合伙人履行合伙协议发生争议的，合伙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愿

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

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合伙协议中未订立仲裁条

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5 

（十）违约责任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十一）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可以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 

（十二）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之日起，合伙企业成立。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博迈科资管与彭文成先生共同出资设立天津博迈科新能源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的是为了拓宽公司产业链布局，推进公司转型升级，

对新能源产业的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类的公司进行投资。 

本次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是公司基于战略规划对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有利于

公司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六、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于 2022年 2月 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彭文成先生已回避表决。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拟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利益，与关联方共同出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没有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全资子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经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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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及表决的程序合法合规。本事项为公司发展

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公司产业链的进一步拓宽和布局，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此议案。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2月 19日 

 


